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市政2017-046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城建交通重点工程指挥部丹阳市
谷口街建设工程（新民西路—大南门桥）道路工程 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17年05月19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城建交通重点工程指挥部：
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 丹阳市谷口街建设工程（新民西路—大南门桥）道路工程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05月19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丹阳市谷口街建设工程（新民西路—大南门桥）道路工程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城建交通重点工程指挥部
	项目地址
	

	
	建筑面积
	
	建筑总高度
	

	
	建筑层数
	
	耐火等级
	

	
	场地类别
	
	抗震等级
	

	
	人防等级
	
	基础形式
	

	
	结构体系
	
	建筑类别
	

	勘察单位
	
	资质等级
	

	设计单位
	镇江市规划设计研究院
	资质等级
	甲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市政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城建交通重点工程指挥部
	工程名称
	丹阳市谷口街建设工程（新民西路—大南门桥）道路工程

	设计编号
	2017-市-029
	设计人
	刘静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其它
1、标准横断面与横断面设计图矛盾.东侧大部分是挖方。

2、道路东侧部分人行道已建成，没有必要设计0.5米宽路肩。

3、补充道路结构计算书。

4、车行道道路结构说明与道路结构图不一致.


	设计人
	刘静
	专业负责人
	余永进
	注册师
	


